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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江苏省⼤学⽣党员发展⼯作“三投票三公示⼀答辩”实施办法

    为进⼀步扩⼤⺠主、完善程序，增强⼤学⽣党员发展⼯作科学性和公信
度，提⾼⼤学⽣党员发展质量，根据党章和有关⽂件规定，按照《关于深
⼊实施⼤学⽣党员素质⼯程的意⻅》（苏组发〔2012〕4号）要求，现结
合⾼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　　⼀、总则
　　“三投票三公示⼀答辩”，即发展⼤学⽣党员要进⾏推优投票、发展预
备党员投票、预备党员转正投票，推优公示、发展公示、转正公示，部分
预备党员转正答辩。
　　实施过程中，坚持⺠主公开、公平公正、积极稳妥、教育引导的原
则。
　　⼆、推优投票、公示
　　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（以下简称推优），是党组织发展⻘年
党员的主要渠道。28周岁以下⼤学⽣⼊党，⼀般应从团员中发展；发展团
员⼊党⼀般应经过团组织推荐。
     1、组织推优投票。在院（系）党组织的统⼀领导下，院（系）团组织
负责具体实施。团⽀部根据分配名额，召开团员推优⼤会，在递交⼊党申
请书、基本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团员中进⾏⽆记名投票推荐。参加推优投
票的⼈员范围为团⽀部全体团员，实到⼈数超过应到⼈数的五分之四⽅可
召开会议。
2、产⽣拟推荐⼈选。团⽀部根据得票情况，确定初步推荐⼈选名单，填
写《团⽀部推优票决情况报告》，报院（系）团组织审核。院（系）团组
织根据团⽀部报送的名单，在进⼀步考察审核的基础上，研究确定拟推荐
名单，及时进⾏公示。
3、进⾏推优公示。院（系）团组织采取发公示通知、会议公布、张榜公
告等形式对拟推荐名单进⾏公示。公示内容主要包括拟推荐⼈选个⼈基本
情况、院（系）团组织联系⽅式等，公示时间⼀般不少于5天。公示期满
后，院（系）团组织确定推优⼈选，填写《团组织推优审核表》，向党⽀
部推荐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的，由院（系）团组织调查核实，并根据有关
规定作出决定。



　　三、发展预备党员公示、投票
　　党⽀部在讨论接收预备党员时，要在适当范围内对发展对象的基本情
况进⾏公示，并在党员⼤会上采取⽆记名投票的⽅式进⾏表决。
    1、发展预备党员公示。院（系）党组织负责具体实施。公示对象为通
过院（系）党组织预审、拟接收为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。⼀般在院（系）
党组织预审之后、党⽀部召开党员⼤会讨论票决之前进⾏。公示内容主要
为发展对象个⼈基本情况、院（系）党组织联系⽅式等。公示时间⼀般不
少于5天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的，由院（系）党组织调查核实，并根据有
关规定作出决定。
    2、发展预备党员投票。拟发展对象公示期满后，党⽀部负责召开党员
⼤会，党员⼤会实到有表决权党员应超过应到有表决权党员的半数⽅可进
⾏，如虽超过半数但缺席⼈数较多，宜改期召开。会议在拟发展对象作个
⼈汇报，⼊党介绍⼈、培养联系⼈介绍情况，⽀委会报告政审情况，与会
党员充分讨论发表意⻅后，进⾏⽆记名投票。因故不能到会参加投票的有
表决权党员不得委托他⼈进⾏投票，会后也不再安排另⾏投票，但在党员
⼤会表决前正式向党⽀部提出书⾯意⻅的，其书⾯意⻅应统计在票数内。
赞成⼈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党员的半数，才能通过接收预备党员的决
议。党⽀部将表决情况写⼊《⼊党志愿书》，填写《接收预备党员票决情
况报告》，报上级党组织审批。
　　四、预备党员转正公示、投票
　　预备党员在预备期满前⼀个⽉，要主动向党⽀部提出书⾯转正申请。
党⽀部根据预备党员在预备期内的现实表现，按照公示、票决等程序对其
做出能否按期转为正式党员的决议。
    1、预备党员转正公示。院（系）党组织负责实施。公示对象为预备期
满、提出转正申请的预备党员。⼀般在预备党员提出转正申请之后、党⽀
部召开党员⼤会之前进⾏。公示内容为预备党员个⼈基本情况、院（系）
党组织联系⽅式等。公示时间⼀般不少于5天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的，由
院（系）党组织调查核实，并根据有关规定作出决定。
    2、预备党员转正投票。预备党员公示期满后，党⽀部负责召开党员⼤
会，党员⼤会实到有表决权党员应超过应到有表决权党员的半数⽅可进
⾏，如虽超过半数但缺席⼈数较多，宜改期召开。会议在预备党员作个⼈
汇报、与会党员充分讨论发表意⻅后，进⾏⽆记名投票。因故不能到会参
加投票的有表决权党员不得委托他⼈进⾏投票，会后也不再安排另⾏投
票，但在党员⼤会表决前正式向党⽀部提出书⾯意⻅的，其书⾯意⻅应统



计在票数内。赞成⼈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党员的半数，才能通过预备党
员转正的决议。党⽀部将表决情况写⼊《⼊党志愿书》，填写《预备党员
转正票决情况报告》，报上级党组织审批。
　　五、预备党员转正答辩
　　院（系）党组织在预备党员转正前，⼀般应组织不少于三分之⼀拟转
正的预备党员参加转正答辩。
    1、确定对象。参加预备党员转正答辩的对象，⼀般从拟转正的预备党
员中随机抽取。
    2、组织实施。转正答辩⼯作由院（系）党组织负责。相关党组织召开
答辩会议，答辩⼩组成员⼈数⼀般为5⼈或7⼈。答辩会应邀请⼀定数量的
⼊党积极分⼦和师⽣代表列席。
    3、时间安排。⼀般在预备党员预备期满、⽀部⼤会讨论转正事项之前
进⾏。答辩⼩组应提前告知答辩对象做好准备。
    4、答辩程序。答辩会前发布公告。答辩过程分为个⼈陈述、现场问
答、现场评议三个环节。答辩对象⾯对党员和师⽣代表就理想信念、党的
知识和预备期表现等情况接受询问，公开答辩。答辩时间⼀般每⼈不少于
10分钟。答辩结束后，答辩⼩组填写《预备党员转正答辩评审表》，并统
计汇总形成《预备党员转正答辩情况报告》，提交党⽀部，作为预备党员
转正的参考依据。
　　各⾼校可根据⾃身特点和情况，将答辩程序放在发展党员的其他环节
进⾏，并结合实际运⽤好答辩结果。
　　六、附则
    1、本办法由省委组织部、省委教育⼯委负责解释。
    2、本办法⾃发布之⽇起施⾏。


